
7.2.3—147 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免抵退税申报

【事项名称】

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免抵退税申报

【申请条件】

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免抵退税申报事项是指实行免抵退税办法的出口企业向境

外单位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免抵退税申报业务。

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出口企业提供增值税零税率跨境应税服务的，收齐有关凭证后，

应在财务作销售收入次月起至次年 4月 30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报退（免）税。

纳税人发生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可以在同一申报期内，既申报免

抵退税又申请办理留抵退税。当期可申报免抵退税的出口销售额为零的，应办理免抵退

税零申报。纳税人既申报免抵退税又申请办理留抵退税的，税务机关应先办理免抵退税。

【设定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退（免）税管理办法〉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年第 11号）第十二条

【办理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出口货物退（免）税申报电子数据 1份

2 《免抵退税申报汇总表》 2份

3 《免抵退税申报汇总表附表》 2份

4 《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免抵退税申报明细表》 1份

5 《免抵退税申报资料情况表》 1份

6 《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收讫营业款明细清单》 1份

7
从与之签订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取得收入的收

款凭证
1份

8 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所开具的发票 1份

9 与境外单位签订的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的合同复印件 1份

有以下情形的，还应提供相应材料

适用情形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提供国际运输服务、港澳台

运输服务

《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国际运输/港澳台运

输）免抵退税申报明细表》
1份

国际运输服务、港澳台运输服

务以水路运输、航空运输、

公路运输方式

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的载货、载客舱单或其

他能够反映收入原始构成的单据凭证复印件
1份

国际运输服务、港澳台运输服

务以航空运输方式且国际运

输和港澳台运输各航段由

多个承运人承运

《航空国际运输收入清算账单申报明细表》 1份

以程租、期租、湿租服务方式

租赁交通运输工具从事国际

运输服务和港澳台运输服务

程租、期租、湿租的合同或协议复印件，向境

外单位和个人提供期租、湿租服务，按规定由

出租方申报退（免）税的，可不提供增值税零

税率应税服务的载货、载客舱单或其他能够反

映收入原始构成的原始凭证复印件

1份

提供的适用增值税零税率的

铁路运输服务

属于客运的，应当提供《国际客运（含香港直

通车）旅客、行李包裹运输清算函件明细表》；

属于货运的，应当提供《中国铁路总公司国际

货物运输明细表》，或者提供列明本企业清算

后的国际联运运输收入的《清算资金通知清单》

1份

提供软件服务、电路设计及测

试服务、信息系统服务、业务

流程管理服务，以及离岸服务

外包业务

合同已在商务部“服务外包及软件出口管理信

息系统”中登记并审核通过，由该系统出具的

证明文件复印件

1份

提供广播影视节目（作品）的

制作和发行服务

合同已在商务部“文化贸易管理系统”中登记

并审核通过，由该系统出具的证明文件复印件
1份

提供电影、电视剧的制作服务

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在有效期内的影视制作许

可证明复印件
1份

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在有效期内的发行版权证

明、发行许可证明复印件
1份

提供研发服务、设计服务、

技术转让服务

与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收入相对应的

《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及其数据表
1份

【办理地点】

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电子税务局办理，具体地点和网址可从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机构】

主管税务机关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1.管理类别为一类的出口企业在 5个工作日内办结退（免）税手续。

2.管理类别为二类的出口企业在 10个工作日内办结退（免）税手续。

3.管理类别为三类的出口企业在 15个工作日内办结退（免）税手续。

4.管理类别为四类的出口企业在 20个工作日内办结退（免）税手续。

5.对需要排除相关疑点及其他按规定暂缓退税的业务不受办结手续时限的限制。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

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文书表单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下载中心”栏目

查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

3.纳税人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规定条件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4.纳税人提供的各项资料为复印件的，均需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签章。

5.无纸化企业只应报送通过税控数字证书签名后的申报电子数据，相关纸质申报资

料留存备查。

6.实行免抵退税办法的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提供者如果同时出口货物劳务且未分

别核算的，应一并计算免抵退税。

7.跨国公司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实行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或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实行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管理的，其成员公司在批准的有效期内，可凭银行出

具给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营（收付）公司符合下列规定的收款凭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退（免）税：

（1）收款凭证上的付款单位需是与成员公司签订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合同

的境外单位或合同约定的跨国公司的境外成员企业。

（2）收款凭证上的收款单位或附言的实际收款人需载明有成员公司的名称。



8.提供的适用增值税零税率的铁路运输客运服务的，以下原始凭证留存企业备查：

（1）国际客运联运票据（入境除外）；

（2）铁路合作组织清算函件；

（3）香港直通车售出直通客票月报。

9.提供的适用增值税零税率的铁路运输货运服务的，以下原始凭证留存企业备查：

（1）运输收入会计报表；

（2）货运联运运单；

（3）“发站”或“到站（局）”名称包含“境”字的货票。

10.外贸企业直接将服务或自行研发的无形资产出口，视同生产企业连同其出口货物

统一实行免抵退税办法。

11.申请办理留抵退税的纳税人，发生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应当按期

申报免抵退税。当期可申报免抵退税的出口销售额为零的，应办理免抵退税零申报。

12.纳税人既申报免抵退税又申请办理留抵退税的，应先办理免抵退税，办理免抵退

税后，仍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的，再办理留抵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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